各位社工系（學、碩、博）同學大家好:

社科院4/11下午寄出東海大學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申請通知給各學系，今年本系分配到12,180元，名額設定--學士班3名(每名2,000元)、碩士班1名（3,000元）、博士班1名（3,180元）。
請有意申請同學於4月17日（週一）下午5時前向系辦（承辦人員：賴淑霞組員）提出紙本申請（請於封面標註系級、姓名、研究成果名稱、聯絡電話、電郵帳號），並傳電郵給大霞(word檔)主旨寫—學術獎勵申請，電郵內容載明系級、姓名、研究成果名稱、聯絡電話、電郵帳號。【學士班學術研究成果可以是二人以上的集體成果，若獲獎，獎學金平分，但須寫出聯絡人代表及所有人的同意簽名；碩士生及博士生限個人研究成果。】

系上在4月18日起將由學術委員會委員審查，選出獲獎人，再將獲獎名單送院、校。獲獎人（日後通知）依學校學務處規定，需上網登錄獎勵。

【獲獎後:請各學院告知提報受獎之同學登入「學生資訊系統」確認填妥個人完整帳戶資料（須為學生本人之帳戶），以利後續撥款作業。】
歡迎申請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.4.12.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
賴淑霞組員(大霞）
shhslai@thu.edu.tw
04-23590291/04-23590121轉36503
407台中市東海大學922信箱

~若所提供訊息涉及個人資料，敬請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感謝!~
社會科學院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
89年3月31日院務會議通過

97年3月14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97年4月 3 日學務處核定

101年11月28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101年12月7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

                   105年12月7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

106年3月29日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

第一條  設置目的：

為鼓勵社科院大學部及碩、博士班學生撰寫學術研究報告，特依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第四條訂定本實施細則。

第二條  申請對象：

社科院各系所大學部及碩、博士班學生。 

第三條  申請資格：

提供下列學術研究成果者：

（一）論文或文章

（二）研究報告或學期報告

（三）實習專題或專案報告

（四）其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

